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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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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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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北环路南 4 号 

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北环路南 4 号 

联系电话：(0476)8239805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2003年6月4日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声        明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是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有关规定编写。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获得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授权

与批准。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制人、关联方、

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赤峰富龙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截止本报告书签

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持有、控制赤峰富龙热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需获得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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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情况介绍 

 

一、本次股权变动的出让方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富龙集团”或“本公司”）为赤峰富龙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龙热

力”）的国有法人股股东。富龙集团为经赤峰市工商局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  法

人代表：景树森  公司注册住所：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北环路南4号  公司注册

资本：19996 万元  工商登记注册号为：1504001000242  税务登记证号码：

15040223991100—9；本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资

本运营、资产托管；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联系电话：0476-8239805   联系人：寇显强 

 

    本公司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出资人为赤峰市人民政府授权的赤

峰市财政局，目前实际控制人为赤峰市财政局。 

 

截止2002年12月31日，富龙集团持有富龙热力161,015,004股，占富龙热力

全部股份的60.48%，该部分股权性质为国家股，其中本公司以其所持有的富龙热

力69,937,500股国家股，为富龙热力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提供质押，剩余

91,077,504股均无质押、冻结等第三方权利的记录。根据该公司章程，该公司有

效存续，合法持有并有权转让本次拟出让之股份。本次转让，富龙集团拟将其持

有富龙热力的31,944,883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12%）出让。 

 

二、本公司之董事的情况 

姓  名 在公司任职 身份证号码 国  籍 长期居住地 

景树森 董事长 150402560215063 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赵明权 副董事长 110102640402275 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张晓东 董事 150402551025065 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王中和 董事 150402520622001 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史淑琴 董事 150402520703132 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刘豫峰 董事 150402640530033 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黄彩云 职工董事 150402600208112 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张继中 职工董事 150402550925111 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三、本公司无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

况。 

 

 

（二）本公司持有富龙热力股份变动情况 

 

一、本次股权出让之前，本公司直接持有富龙热力国家股161,015,004股，

占富龙热力已发行总股本的60.48%， 所持股份性质为国家股。本公司于2003年6

月3日与北京大地科技实业总公司(下称“大地总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所持有的31,944,883股国家股（占总股本12%）出让给大地总

公司，通过本次出让，本公司持有富龙热力股权减少12% ，出让完成后本公司仍

将持有富龙热力国家股129,070,121股，占总股本的48.48%。 

 

二、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协议转让的收购方为北京大地科技实业总公司，其注册地为北京市海

淀区复兴路乙51号，注册资本120,000,000 元，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1985

年1月15日，大地总公司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为1101081421350，上级主管单位为北京市海淀区经委。  

2.本公司2003年6月3日与大地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通过本次协议转让

的股份数为31,944,883股，占富龙热力已发行总股本的12%，转让价格按照富龙

热力200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计算 （4.06元/股），转让总价款

为129,696,224.98元，大地总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并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90日内付清。 

本次转让完成前，该部份股权为国家股，转让完成后，所转让股权将变为一

般社会法人股。 

3.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股权转让还需国家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作出国有股权转让的审核批复，本次股权转让协议无其他特别条款。 

4.本次股份转让无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无就股权行使

存在其他安排。 

5.截止2003年6月4日，本公司为富龙热力的第一大股东，本次股权转让后本

公司仍为富龙热力第一大股东。 

6.本公司尚有对富龙热力30,258,233元未清偿的负债，将在日后经营过程中

逐步偿还，富龙热力不存在为本公司负债提供担保，本公司不存在损害富龙热力

利益的其他情形。 

7.本公司独立持有上述协议转让的股份，目前且截至协议股份过户之日不 

存在委托他人持有或管理、受他人委托持有、附条件、期限转让或者任何其它形 

式的第三方权益的情况；本公司独立持有上述协议转让的股份，目前且截至协议 

股份过户之日不存在任何对该部分股权的质押、冻结等限制股权行使的情况。 

 

 

（三）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关联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

内无买卖富龙热力挂牌交易股份行为。 

 

 

 

 

 

 

 

 

 

 

 



 

（四）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景树森 

 

签署日期：二零零三年六月四日 

 

 

 

 

 

 

 

 

 

 

 



 

（五）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目录： 

 

1.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人营业执照 

2. 股权转让协议 

3. 前六个月持有或买卖股份的证明 

 

 

 

 

 

上述备查文件存放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承诺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董事同意《赤峰富龙公用（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并保证该报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景树森    赵明权  张晓东    王中和    刘豫峰   史淑琴   张继中 

黄彩云 

 

 

 

 

 

 

 

 

 

签署日期：二零零三年六月四日 

 

 

 



 

 


